內政部○○老人之家（養護中心）辦理老人日間及臨時照顧實施計畫範本(草案)
一、目的：為積極提供社區中需要他人長期照顧、協助生活起居之老人所需之各類照顧服務，使受照顧者能獲得專業之照護，並紓解家庭照顧者之壓力及負擔，特訂定本計畫。

二、服務對象：設籍中華民國、六十歲以上、無精神病、傳染病及技術性護理服務需求者。

三、服務類別及時間： 

   （一）日間照顧：提供週一至週五每日上午○時○分至下午○時○分之日間安養或養護托顧服務(國定假日暫停服務)。

（二）臨時照顧：提供二十四小時全天候之臨時(短期)安養或養護托顧服務。

四、服務內容：提供生活照顧、文康休閒、護理保健及其他老人福利服務。(並請各機構依「社會福利機構提昇服務品質注意事項」第四點至第十一點自行研訂實質照顧品質內涵)
五、服務地點：

（一）日間照顧：○○縣○○市○○路○○號(本家○○大樓)。

（二）臨時照顧：○○縣○○市○○路○○號(本家○○大樓)。
六、服務人員：由本家編制內有關人員兼辦，必要時，得僱用臨時照護服務人員擔任。

七、照顧費用(含膳食費、住宿費、維護費、服務費等)：

（1） 日間照顧：

１安養老人：每人每月收費新臺幣○○元，按日繳費者，每日以新臺幣○○元計。

２養護老人：每人每月收費新臺幣○○元，按日繳費者，每日以新臺幣○○元計。

（2） 臨時照顧：

１安養老人：每人每月收費新臺幣○○元，按日繳費者，每日以新臺幣○○元計。

２養護老人：每人每月收費新臺幣○○元，按日繳費者，每日以新臺幣○○元計。

   其他因個人照顧增加之費用，得依雙方契約規定辦理。
八、申請手續：檢具下列資料向本家社工課申請辦理，經本家審查、訪視合格後通知入住：

(1) 申請表。

(2) 契約書。

(3) 醫院體格檢查表（含肺部Ｘ光、Ｂ型肝炎、梅毒及愛滋病檢驗）。

(4) 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影本各一份。

(5) 二吋半身照片二張。 
九、本計畫未規定事項，悉依雙方契約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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